
 

存量账户核实公告第一期 

尊敬的客户： 

根据银发[2011]254号文件——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全国存量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

身份信息真实性核实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我行已于即日起，对在本行开立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

的客户开展个人身份信息真实性核实工作，从而落实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，维护存款人合法权

益。 

请您于2013年6月30日前，携带本人开户证件及辅助证明文件前往渣打中国的个人业务营业网

点，协助我行完成核实工作。具体文件类型请参考附表。 

感谢您对我行的信赖和支持，以及对身份信息核实工作的理解和配合。 

附表： 

存款人类型 开户证件类型 	   辅助证件类型 	   辅助证件说明 	  

港澳回乡证*注1 
除1以外任选其
一	  

首选港澳身份证，其次是境内证

件，再次是境外证件	  
港澳台人士 

台胞证*注2 任选其一	  
首选签注页，其次是境内证件，

再次是境外证件	  

外国人 外国护照*注2 
除5以外任选其
一	  

首选签注页，其次是境内证件，

再次是境外证件	  

军官证 

警官证 

士兵证 

文职干部 

户口簿（16周岁以下除外） 

开户证件必须更新为二代中国居民身份证	  

一代身份证 2013年1月1日失效，须尽快更新	  

中国居民 

二代身份证 不属于此次核查范围	  

中国护照 必须是4	   必须提供境外永久居留证/绿卡	  
其他 

其他 全部	   首选境内证件	 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*注1：特指2012年6月（不包括6月）前开户的客户；	  
2. *注2：特指2009年7月（不包括7月）前开户的客户；	  
3. 不作具体开户时间说明的，适用于全部客户。	  

渣打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
 

辅助证件类型 

01:签证页及入境章 08:工作证 

02:境外身份证 09:雇佣证明 

03:户口簿 10:公用事业对账单/确认函 

04:境外永久居留证/绿卡 11:金融机构对账单/确认函/告知 

05:护照 12:境外个人境内工作许可证/外国专家证 

06:驾照 13:房产证 

07:境内居住证 14:社保卡/医保卡 


